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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安居置业有限公司
商户信用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1条  为加强厦门安居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居置业”）商户信用管理，促进商户诚信自律，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2条  本办法适用于安居置业运营管理（含以“厦门安居集团有限公司”名义签订合同，委托安居置业运营管理）的各类商业商户信用信息的采集、评价、确定和应用。
第3条  本办法所称商户，包括安居置业商业店面（以下简称“店面”）招租的中标人、店面招租招商中签订意向书等意向文件的当事人、店面的承租人和与安居置业合作经营的当事人。
第4条  商户信用管理遵循客观公正、标准统一、分级分类、动态调整的原则。
第二章 商户信用信息采集
第5条 [bookmark: _Hlk53499914] 商户信用信息包括商户基本信息和商户信用评价信息。
第6条  商户基本信息是指可识别、分析和判断商户基本情况的信息。主要包括：
(1) 自然人在公安部门登记的个人身份识别信息、职业信息，法人和其他组织在登记机关的登记注册信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2)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得的行政许可信息、行政备案信息及其他的行政决定信息；
(3) 其他基本信息。
第7条  商户信用评价信息是指对商户从中标或签订意向书等意向文件开始到拒绝合作或退出店面为止的经济活动和行为进行信用评价产生的记录信息。评价指标主要包括：
(1) 商户对招投标文件、承租意向书或合作意向书等意向文件、租赁合同等合同文件的履约行为；
(2) 商户在店面营业期间的经营行为；
(3) 其他需进行信用评价的行为。
第8条  商户信用信息在商户中标或签订意向书等意向文件时进行信用建档和首次登记，今后根据业务内容和流程按月采集，并录入商户信用信息管理系统（或档案库）。
第三章 商户信用评价
第9条 [bookmark: _Hlk53501249] 商户信用评价采取评价指标得分和直接判级方式。
[bookmark: _Hlk53588610]商户评价指标得分采取扣分方式。首次登记建立信用档案的商户，起评分为100分；非首次登记的商户，延用商户上次的信用评分结果作为该商户评价指标得分的起评分和信用级别。
直接判级适用于有严重失信行为的商户。
第10条 [bookmark: _Hlk53566320][bookmark: _Hlk53566352][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_Hlk53567468] 商户信用级别设A、B、C、D四级。A级商户信用为评价指标得分90分及以上的；B级商户信用为评价指标得分80分及以上不满90分的；C级商户信用为评价指标得分60分及以上不满80分的; D级商户信用为评价指标得分不满60分或者直接判级确定的。
第11条 [bookmark: _Hlk53572333][bookmark: _Hlk55382947]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商户，每违反一次扣减其评价指标得分5分（不按期整改可重复扣分）：
(1) 逾期支付租金未超过3天的（以银行到账时间为准）；
(2) 逾期交纳其它费用（指商户在与安居置业或厦门安居集团有限公司所签订的合同项下应承担或支付的除租金以外的其他款项），累计金额达到0.5个月租金（指届时适用的月租金标准）（含）以上的；
(3) 违规铺设用电线路的；
(4) 在经营过程中存在噪音或油烟扰民现象的（以相关部门出具的文件为依据）；
(5) 违反小区物业管理服务相关规定，不配合物业服务企业工作的（包括但不限于占用租赁红线外经营，门前三包实施不到位等，以属地物业通知为依据）；
(6) 违反相关行政机关（包括但不限于街道、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等）关于商户经营管理的规范及要求（以相关行政机关的文件为依据）。
第12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商户，每违反一次扣减其评价指标得分10分（不按期整改可重复扣分）：
(1) 逾期支付租金超过3天但未超过7天的（以银行到账时间为准）；
(2) 未按要求安装店面招牌的；
(3) 于店面张贴任何形式的招商招租及合作广告的（有招商权的店面除外）；
(4) 经营活动被行政处罚的。
第13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商户，每违反一次扣减其评价指标得分20分（不按期整改可重复扣分）：
(1) 逾期支付租金超过7天但未超过15天的（以银行到账时间为准）；
(2) 违规使用明火的；
(3) 违规遮挡或破坏消防设施的；
(4) 违规搭建阁楼的；
(5) 未经允许私自进行装修的；
(6) 未按提报装修方案施工的。
第14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商户，信用等级直接判定为D级：
(1) 严重违反合同约定，被单方解除合同的商户；
(2) 以店面为住所登记注册的商事主体的经营者或股东、合伙人非商户本人的；（此条对2020年5月1日起合同生效的商户适用）
(3) 合同终止后，未按约定办理退租手续、如期归还房屋的商户；
(4) 与厦门安居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各子公司产生法律纠纷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并被判定为过错方的商户；
(5) 竞标成功后，拒绝履行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或签署《弃标声明书》等义务的商户；
(6) 对厦门安居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各子公司进行恶意举报、投诉或信访的商户。
第15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商户，可动态调整提升其信用级别及后续评价指标得分：
(1) A级评价商户在履约过程中连续一年内未再被评价扣分的，评价指标得分恢复至100分；
(2) B级评价商户履约过程中连续一年内未再被评价扣分的，商户信用等级恢复至A级，评价指标得分恢复至90分；
(3) C级评价商户履约过程中连续两年内未再被评价扣分的，商户信用等级恢复至B级，评价指标得分恢复至80分；
(4) D级评价商户拒绝合作或退出店铺后三年，商户信用等级方可恢复至C级，评价指标得分恢复至60分。
第四章 商户信用评价结果的确定和通知
第16条  安居置业对商户信用评价实行动态调整，每月对商户信用评价指标得分进行扣减或者直接判级，并调整商户信用等级。
第17条  商户信用评价结果变化时，可采取发送短信、电话通知等方式对商户进行信用预警。
第18条 商户对信用评价结果有异议的，可在收到通知、提醒之日起7日内，通过968383热线电话提请复议。
第五章 商户信用评价结果的应用
第19条  安居置业按照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原则，对不同信用级别的商户实施分类服务和管理。
第20条  对信用评价为Ａ级的商户，安居置业可在今后店面招商招租中优先考虑作为合作对象。
第21条  对信用评价为B级的商户，安居置业依据此办法进行日常管理。
第22条 [bookmark: _Hlk53586839][bookmark: _Hlk53587657] 对信用评价为C级的商户，安居置业将加强监督管理，适时进行商户合同履约管理要求的辅导，并可视其信用评价结果变化趋势限制其参与今后店面招商招租合作资格。
第23条 [bookmark: _Hlk53588956] 对信用评价为D级的商户，安居置业将从严管理，在商户拒绝合作或退出店面后，D级评价保留三年，三年内取消商户参与店面招商招租的资格。
同时，三年内通过以下方式参与店面招商招租的，在进行商户信用管理首次建档时将其信用等级直接判定为D级，评价指标得分定为59分，取消其参与店面招商招租的资格：
(1) 自然人商户以其个人名义或以其作为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的法人、其他组织的名义参与店面招商招租的；
(2) 法人、其它组织以其法人或组织名义，法人、其它组织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以其个人名义参与店面招商招租的。
第六章 附  则
第24条  本办法由安居置业负责解释。

 本办法自2020年12月28日起试行。

